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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历尧黑猫股份二楼会议室。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明先生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4 人，代表股份 274,641,2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4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69,479,7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4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1人，代表股份5,161,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9％。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13人，代表股份 5,190,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9,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1人，代表股份5,161,4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9％。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585,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8％；反对1,024,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1％；弃权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135,1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686％；反对1,02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400％；弃权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5％。

该议案表决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570,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00％；反对1,022,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2％；弃权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119,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661％；反对1,02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937％；弃权4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2％。

该议案表决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563,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5％；反对1,027,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0％；弃权5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112,3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293％；反对1,02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901％；弃权5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06％。

该议案表决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580,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8％；反对1,027,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40％；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129,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664％；反对1,02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901％；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35％。

该议案表决通过。2.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531,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9％；反对1,051,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30％；弃权 5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080,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205％；反对1,05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659％；弃权5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36％。

该议案表决通过。2.05《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517,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9％；反对1,03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4％；弃权 8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066,8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3527％；反对1,03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692％；弃权8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81％。
该议案表决通过。2.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530,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5％；反对1,040,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89％；弃权 7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079,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993％；反对1,04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463％；弃权7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44％。

该议案表决通过。2.0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531,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8％；反对1,040,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89％；弃权 6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080,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108％；反对1,04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463％；弃权6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28％。

该议案表决通过。2.08《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535,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72％；反对1,03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4％；弃权 6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084,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879％；反对1,03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692％；弃权6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28％。

该议案表决通过。2.09《关于修订＜重大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541,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96％；反对1,027,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40％；弃权 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090,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131％；反对1,02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901％；弃权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68％。

该议案表决通过。2.10《关于修订＜股东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541,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96％；反对1,027,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40％；弃权 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090,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131％；反对1,02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901％；弃权7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68％。

该议案表决通过。2.11《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4,269,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6％；反对299,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4,818,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369％；反对 29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40％；弃权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1％。

该议案表决通过。3、审议通过《关于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3,541,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94％；反对1,027,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40％；弃权 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4,090,2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8035％；反对1,02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901％；弃权7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64％。

该议案所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景德镇井冈山北汽创新发展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8,788,017股）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4、审议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4,304,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4％；反对246,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7％；弃权9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9％。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4,853,7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31％；反对 24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72％；弃权9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97％。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白帆、黄非儿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28 证券简称：ST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5-056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
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该等担保均是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本次
担保被担保对象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系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其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30日、2025年1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和/或子公司2025年
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2,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39,9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100万元；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范围包括但不
限于申请综合授信、贷款、承兑汇票、信用证、保理、保函、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以
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公司和/或子公司2025年度为英
飞拓系统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280万元。

上述担保的额度，可在子公司之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但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70%以
上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
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额度有效期限为自公司审议上述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审议下一年度相
应担保额度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止。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担保事项具
体事宜并签署上述担保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2025年1月1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103）、《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二、担保进展情况及协议主要内容
2025年11月14日，英飞拓系统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深

圳分行”）签订了《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JK78212511111，以下简称“主合同”），申请流动资金贷
款金额人民币1,960万元，贷款期限为11个月。

同日，公司与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编号：BZ78212511111），公司为英飞拓系统
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鉴定费、
差旅费、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
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
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审议情况：上述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事项范围，且担保金额在公司和/或子公司为英
飞拓系统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280万元的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本次为英飞拓系统提供担保后（共同担保未重复计算），公司和/或子公司对英飞拓系统的担保
余额为1,960万元人民币，可用担保额度为320万元人民币。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552694469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莲花街333号莲花商务中心北楼5楼
法定代表人：叶剑
注册资本：1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4月28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活垃圾处理装备制造；消防器材销售；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消防

技术服务；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互联网数据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污水处理
及其再生利用；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通信工程设计与施工；环保工程的设计
与施工；公路安全设施、设备安装；交通安全设施、设备安装；装饰装修工程；信息系统技术、计算机软
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系
统集成，承接水处理工程、电子自动化工程、空气净化工程、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电子与智能
化工程、机场场道工程、民航空管工程、机场弱电系统工程、安全防范系统工程、智能交通工程、通信
系统工程、机电工程、工业自动化工程、市政工程、市政道路工程、城市道路照明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涉及资质证凭证经营），音响设备的安装（限现场），舞台艺术造型设计，灯光设备、智能设备、计算机
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室内外装饰设计；批发、零售：电子产品、通讯产品、广播电视设备（除专控），音视
频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教学设备，医疗器械（限一类、二类、三类），仪器仪表；组装、加工、生产：电子
产品、通讯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出版
物批发；出版物零售；出版物互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公司关系：公司持有英飞拓系统100%股权。
英飞拓系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711,002,305.61

1,486,946,825.63
1,337,475,528.96
-775,944,520.02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547,075.38
30,293,267.34
30,293,267.34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716,018,124.65

1,520,502,169.69
1,361,177,573.02
-804,484,045.04

2024年
（经审计）

20,961,270.60
-97,248,068.93
-101,228,442.53

注：以上数据为英飞拓系统合并数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56,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包括本次担保，共同担保不再重复计算，不含已履行完担保义务的事项）为 31,
59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180.10%。上述担保均是
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
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JK78212511111）；
2．《保证合同》（编号：BZ78212511111）。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455 证券简称：科捷智能 公告编号：2025-068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三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7%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22，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龙进军先生提议
2024年12月11日~2025年12月10日

15,000万元~3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807,199股
7.0817%

149,987,028.39 元
9.64元/股~17.7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2024

年12月10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第三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公司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和银行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77元/股；回购期限自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在 2024年 11月 22日、2024年12月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4-096）。

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5.77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3.73元/股
（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2025年9月1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4年第三期股份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1月14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2,807,199股，占公司总股本 180,849,167股的比例为 7.081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7.78元/股，最

低价为9.6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9,987,028.3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012 证券简称：中微公司 公告编号：2025-066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
刻度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巽鑫投资”）持有中微半导体设备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或“公司”）股份80,996,8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4%。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披露了《大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巽鑫投资计划自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票不超过总股本的2%。近日，公司收到巽鑫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的告知函》，巽鑫投
资通过大宗交易已累计减持中微公司股份12,522,906股,减持股份数量已达到中微公司股份总数的
2%，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11.94%
10.94%

是□ 否√
是□ 否√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80,996,822股

12.94%
IPO前取得：80,996,822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7日

12,522,906股
2025年9月22日～2025年11月13日

大宗交易减持，12,522,906股
236.22～289.22元/股
3,351,338,098.77元

已完成
2%

不超过：2%
68,473,916股

10.9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324628267T□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14日至2025年11月13日，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6,261,4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1.94%减少至10.94%，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
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巽鑫（上海）投
资有限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万
股）

7473.5369

7473.5369

变动前比例（%）

11.94

11.94

变动后股数（万
股）

6847.3916

6847.3916

变 动 后 比 例
（%）

10.94

10.94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
明）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0/14-
2025/11/13

--

资金来源（仅增
持填写）

/

--

注：上表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5%以上股东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

及要约收购。
2、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发生

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

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已实

施完毕。
特此公告。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3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润科技”）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

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
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含目前及未来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合作方等外部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不含已生效未到期的额度），综合授信额度项下业务范围包
括但不限于贷款、承兑汇票及贴现、保函、票据池、信用证、融资租赁、外汇衍生产品等，该额度可滚动
循环使用。

同意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2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下（含）的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9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不超过4亿元；在前述预计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各主体之间的担保额度可以调剂使用；相关担保事
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对同一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
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该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

在上述综合授信及担保总额度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具体授信及担
保事宜、在上述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对公司向子公司、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进行调剂，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经合法授权的代理人办理授信和担保事
宜。本次授权事项的授权期限与本次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议案有效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2025年 5月 1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
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号）、《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号）。

二、授信及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深圳分行”）签署《授信额度合

同》，公司向广发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人民币1亿元授信额度，期限自上述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10
月14日止。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光电”）与广发银行深圳分
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由恒润光电为公司本次申请授信额度向广发银行深圳分行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任一时点恒润光电向广发银行深圳分行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具体
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上述授信和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并已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
通过。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12月13日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845,302,544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侨大道2519号万润大厦1201
法定代表人：龚道夷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LED、半导体存储器新一代信息技术业务、综合能源服务及广告传媒业务。
万润科技单体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项目
营业收入（元）
利润总额（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3,255,887,140.51
1,851,225,080.46
1,404,662,060.05

2024年度（经审计）
681,994,053.50
6,318,816.57
6,755,678.18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733,427,625.99
1,344,972,652.14
1,388,454,973.85

2023年度（经审计）
480,122,208.87
-23,037,711.04
-36,245,058.87

上述被担保人无外部评级，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债务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保证人：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

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过户费、公告
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保证期间：自《授信额度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
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总额为31.20亿元。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5.25亿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99.19%；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元。

上述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之情形。
六、备查文件

《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25－037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上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下午2: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镜水路1016号（群贤路交叉口）公司办公楼三楼会

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会议。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 11月 14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至2025年11月1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虞阿五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

东代理人，下同）情况如下：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6人，代表公司股份281,697,697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3.351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2人，代表公司股份 279,694,7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725%。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4人，代表公司股份 2,002,9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793%。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144 人，代表公司股份 2,002,92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793%。
以上股东均为出席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虞阿五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等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

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并按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其中，网络投票的结
果，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进行确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获得了有效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同意票为280,982,27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0%；反对票为330,42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弃权票为385,0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1,287,5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4.2812％；反对票为 330,42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969％；弃权票为38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19％。

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981,17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6%；反对票为330,42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弃权票为386,1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1,286,4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4.2263％；反对票为 330,42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969％；弃权票为386,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768％。

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921,07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3%；反对票为390,42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弃权票为386,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1,226,3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1.2256％；反对票为 390,42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925％；弃权票为386,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818％。

4、《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982,07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0%；反对票为330,42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弃权票为385,2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1,287,3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4.2712％；反对票为 330,42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969％；弃权票为385,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19％。

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为280,981,277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7%；反对票为330,420股，占

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弃权票为386,000股，占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1,286,5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4.2313％；反对票为 330,42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969％；弃权票为386,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71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文胜、马鹏瑞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300222 证券简称：科大智能 公告编号：2025-076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和2025年11月14日分别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
案》。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5]230Z0149号），截至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2,592,965,182.72元，盈余公积 33,244,430.45元，
资本公积3,549,082,452.81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拟
使用母公司盈余公积 33,244,430.45元和资本公积 2,559,720,752.27元，两项合计 2,592,965,182.72元
用于弥补母公司累计亏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
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二、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

知》（财资〔2025〕10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就本次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事项，现特此通知
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
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
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

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向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1、申报时间：2025年11月14日起45日内每个工作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3、联系方式
（1）联系人：王家伦、金杨
（2）联系电话：021-50804882
（3）通讯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砖路777号
（4）邮政编码：201619
（5）电子邮箱：kdzn@csg.com.cn4、其它
（1）以信函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邮箱收到相应文件日为准，请于邮件标题注明“申

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5-190
债券代码：128095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

12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253号）。公司于2025年1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以下简称“中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B012025ZM（CS）25），对控股子公司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恩捷”）向中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54,600.00万元的综合授

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苏州分行”）出具《最高额连带责任

保证书》（编号：BZ032225001415），对下属子公司苏州捷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捷

力”）向江苏银行苏州分行申请的额度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单位：如无特殊说明，为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 担保权人 主债权额度 担保额度 担保合同内容

上海恩捷

苏州捷力

中 行 上 海 自
贸 试 验 区 分

行

江 苏 银 行 苏
州分行

54,600.00

10,000.00

54,600.00

10,000.00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①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伍亿肆仟陆
佰万元整。②在本合同条款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
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
（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
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
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

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4、担保期间：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
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
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1、担保人：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范围：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
计收的全部利息（包括罚息和复利）、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
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
差旅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等）。因汇率变化而实际超出最

高债权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保证责任。
4、担保期间：自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包括展期、
延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每期
债务保证期间均为自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
的，保证期间至债务被宣布提前到期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在保证期间
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间经审批担保总额为人民币6,000,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45.19%；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实际签署有效的担保总额为人
民币3,892,946.9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59.08%。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1、公司与中行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公司向江苏银行苏州分行出具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962 证券简称：五方光电 公告编号：2025-031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暨期限届满的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荆州市五方群兴光电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荆州市五方群兴光电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五方群兴”）计划自前述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8月15日至2025年11月14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688,400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
比例0.93%）。

公司于近日收到五方群兴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11月14
日，五方群兴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且期限已届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五方群兴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2025 年 10 月 22 日-2025 年 11 月

14日

减持均价（元/股）

15.20

减持股数（股）

2,687,700

减持比例

0.93%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以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 288,665,352股计
算。

上述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含因公司实施权益分派而相应增加的股份），减
持价格区间为14.76元/股-15.79元/股。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五方群兴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0,753,760
10,753,760

-

占总股本比例
3.73%
3.73%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8,066,060
8,066,060

-

占总股本比例
2.79%
2.79%

-

注：（1）上表中“占总股本比例”以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总股本 288,665,352股计算；
（2）本公告中比例数据如涉及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1、五方群兴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2、五方群兴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
致，且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3、五方群兴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三、备查文件1、五方群兴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8
债券代码：127104 债券简称：姚记转债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

届满及实施情况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姚朔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
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7月 25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
姚朔斌先生及其四位一致行动人姚文琛先生、姚晓丽女士、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限公
司－玄元科新24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玄元基金”）和珠海阿巴马私募基金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阿巴马悦享红利28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阿巴马基金”）计划减持公告披露之日
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524,1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的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姚朔斌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实施情况
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姚朔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前次预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期限已届满，
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姓名

姚文琛
姚晓丽
合计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7日

-

减持均价
（元）

23.08

23.08

减持股数
（万股）

100
100
200

减持比例
（%）
0.24
0.24
0.48

上述减持股份的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以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股份，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股本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姚朔斌

姚文琛

姚晓丽

玄元基金

阿巴马基金

合计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70,502,252

27,798,813

53,224,352

6,627,900

5,929,419

164,082,736

占总股本比例

16.88%

6.66%

12.74%

1.59%

1.42%

39.29%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70,502,252

26,798,813

52,224,352

6,627,900

5,929,419

162,082,736

占总股本比例

16.88%

6.42%

12.50%

1.59%

1.42%

38.81%

上述减持股东中，除姚朔斌先生的持有股份中有 52,876,689股为高管锁定股外，其余 109,206,047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其他事项说明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

不存在违反减持计划的情况。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1、减持股东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及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